附件1
项目申报指南

	支持事项
	具体方向
	申报条件
	联系人

	一、人工智能创新
应用
	1.湖南省优秀算法产品和数据产品
	1.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；
2.申报项目研发投入在100万元以上；
3.每个单位只能申报1个产品；
4.重点支持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；
5.须提供专项审计报告（披露项目研发投入、销售收入相关数据的专项审计报告，报告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，且经财政部统一监管平台生成可查验真伪的二维码，相关发票、支出凭证和银行对账单时间对应）；
6.提供具备CNAS、CMA资质机构出具的产品测评报告；
7.算法产品满足以下要求：在性能指标、安全合规指标、可用性指标、创新性指标方面具有优势，产品已取得50万元以上销售收入；
8.数据产品满足以下要求：数据来源合法、权属清晰，无权属争议。已完成数据分类分级、安全评估。近2年无重大数据安全、违法违规记录。产品已取得50万元以上销售收入，形成可验证的价值效益。
	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处
王静0731-88955462

	一、人工智能创新
应用
	2.人工智能大模型
	1.2025年9月3日后，首次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备案或者经认定为2025年度湖南省人工智能大模型；
2.须提供项目投资专项审计报告（披露项目实际投资额等相关数据的专项审计报告，报告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，且经财政部统一监管平台生成可查验真伪的二维码，相关发票、支出凭证和银行对账单时间对应）；
3.项目投资主要包括项目实施以来的（不早于2023年1月1日）下列费用：（1）硬件设备投入，指直接用于本项目研发与服务的硬件设备购置、租赁及使用费用（含算力等租用费用）；（2）软件购置与开发费，指为构建大模型能力而发生的软件类支出（含研发人力成本等）；（3）数据资源建设费，指为训练、优化及评测大模型所投入的数据类支出；（4）与项目相关的其他合理费用（占比不超过项目投资的10%），指为支撑项目顺利实施所发生的必要辅助费用。
	人工智能与
数字产业处
陈可旺
0731-88955549

	一、人工智能创新
应用
	3.湖南省人工智能终端产品
	1.项目经认定为2026年度湖南省级人工智能终端产品；
2.项目研发投入不低于100万元（不含土地购置及厂房建设费用）；
3.须提供项目投资专项审计报告（披露所申报产品实际研发投入等相关数据的专项审计报告，报告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，且经财政部统一监管平台生成可查验真伪的二维码，相关发票、支出凭证和银行对账单时间对应）；
4.产品、技术及相关专利无知识产权纠纷；
5.申报单位为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生产制造的工业企业，拥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稳定的研发团队，重视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的研发投入。
	电子信息处
陈龙
0731-88955528

	一、人工智能创新
应用
	4.湖南省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型应用场景、“人工智能+”十大示范场景
	1.项目经认定为2025年度湖南省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型应用场景或湖南省“人工智能+”十大示范场景（企业主体）；
2.项目投资费用主要包括项目实施以来的（不早于2023年1月1日）下列费用：（1）硬件设备投入，指直接用于本项目研发与应用的硬件设备购置、租赁及使用费用，包括智能化设备、服务器及网络设备等；（2）软件购置与开发费，指为构建应用场景产生的软件类支出，包括智能化改造相关的软件、云服务、人员研发费用等；（3）其他合理费用（占比不超过项目投资的10%），指为支撑项目顺利实施所发生的必要辅助费用；
3.须提供项目投资专项审计报告（披露项目实际投资额等相关数据的专项审计报告，报告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，且经财政部统一监管平台生成可查验真伪的二维码，相关发票、支出凭证和银行对账单时间对应）。
	人工智能与
数字产业处
陈可旺
0731-88955549

	二、工业互联网创新
发展
	5.湖南省工业互联网平台
	1.项目经认定为2025年度湖南省工业互联网平台；
2.须提供项目投资专项审计报告（披露项目实际投资额等相关数据的专项审计报告，报告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，且经财政部统一监管平台生成可查验真伪的二维码，相关发票、支出凭证和银行对账单时间对应）；
3.项目投资主要包括项目实施以来的（不早于2023年1月1日）下列费用：（1）硬件设备费，指对“人机料法环测能”等生产要素实现管理和控制的硬件，主要包括传感器、控制器、显示终端、读码设备或视觉识别设备、仪器仪表、网络相关硬件、服务器相关硬件等费用；（2）软件设备费，指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应用软件、定制开发软件以及与软件集成相关的技术与服务费用。若为自行研发，归集至第四项（人工费用）中；（3）云服务设备费，指从基础电信运营商、云平台服务商或云应用服务商购买或租用的云计算、云存储、云应用等相关云服务费用；（4）人工费用，指本项目开发与实施新增的人员劳务费用。
	人工智能与
数字产业处
刘韬0731-88955549

	二、工业互联网创新
发展
	6.湖南省“5G+工业互联网”标杆工厂
	1.经认定为2025年度湖南省“5G+工业互联网”标杆工厂的项目；
2.须提供项目投资专项审计报告（披露项目实际投资额等相关数据的专项审计报告，报告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，且经财政部统一监管平台生成可查验真伪的二维码，相关发票、支出凭证和银行对账单时间对应）；
3.项目投资主要包括项目实施以来的（不早于2023年1月1日）下列费用：（1）硬件设备费，指对“人机料法环测能”等生产要素实现管理和控制的硬件，主要包括传感器、控制器、显示终端、读码设备或视觉识别设备、仪器仪表、网络相关硬件、服务器相关硬件等费用；（2）软件设备费，指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应用软件、定制开发软件以及与软件集成相关的技术与服务费用。若为自行研发，归集至第四项（人工费用）中；（3）5G网络改造及云服务设备费，指从基础电信运营商、云平台服务商或云应用服务商购买或租用的5G网络、云计算、云存储、云应用等相关云服务费用；（4）人工费用，指本项目开发与实施新增的人员劳务费用。
	人工智能与
数字产业处
刘韬0731-88955549

	三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
中心
	7.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
	1.经认定为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或2025年度湖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的项目；
2.须提供项目投资专项审计报告（披露项目实际投资额等相关数据的专项审计报告，报告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，且经财政部统一监管平台生成可查验真伪的二维码，相关发票、支出凭证和银行对账单时间对应）；
3.项目投资主要包括项目实施以来的（不早于2023年1月1日）下列费用：（1）场地及固定服务设施费，指购买或租用固定经营场所，提供线下咨询、评估、适配认证等服务产生的费用；（2）软硬件设备费，指对所服务对象开展数字化转型服务时所需的试验设备、测试平台、服务器、网络设备、安全系统等硬件费用和应用软件、定制开发软件、软件集成相关的技术与服务费用；（3）网络设施费，指对所服务对象接入5G、TSN、工业以太网、千兆光纤、IPv6等新型网络产生的费用；（4）人工费用，指本项目建设运维所支出的人员劳务费用。
	人工智能与
数字产业处
刘韬0731-88955549

	四、高标准数字园区
	8.高标准数字园区
	1.经认定为国家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；
2.产业数字化水平高，工业互联网应用覆盖园区全部行业，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标；
3.专业服务品质高，在生产、生活、政务等方面提供高质量的数字化公共服务，园区数字化生产性服务应用覆盖规上工业企业比例达标；
4.运营管理效率高，建成覆盖园区资产管理、经济运行监测、绿色低碳发展、安全应急管控等主要环节的数字化运营管理系统，园区运营管理效率显著提升；
5.基础设施能级高，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作用显著增强，双千兆网络覆盖率达标，算力基础设施实现有效部署和应用，数据开放共享、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升；
6.园区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或其他社会不良影响事件。
	产业集聚
推进处
胡浩然0731-88955605

	五、国家数字化智能化转型
标杆
	9.国家级数字化典型案例及赛事奖项
	1.项目于2025年9月3日后，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、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（人工智能）、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等国家级数字化典型案例，或者入选2025年“数据要素×”大赛全国总决赛获奖项目名单（工业制造赛道）；
2.项目投资费用主要包括项目实施以来的（不早于2023年1月1日）下列费用：（1）硬件设备投入，指直接用于本项目研发与应用的硬件设备购置、租赁及使用费用，包括智能化设备、服务器及网络设备等；（2）软件购置与开发费，指为研发项目产生的软件类支出，包括智能化改造相关的软件、云服务、人员研发费用等；（3）其他合理费用（占比不超过项目投资的10%），指为支撑项目顺利实施所发生的必要辅助费用；
3.须提供项目投资专项审计报告（披露项目实际投资额等相关数据的专项审计报告，报告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，且经财政部统一监管平台生成可查验真伪的二维码，相关发票、支出凭证和银行对账单时间对应）；
4.典型案例和获奖项目的产品、技术及相关专利无知识产权纠纷。
	人工智能与
数字产业处
陈可旺
0731-88955549

	
	10.卓越级智能工厂
	1.项目于2025年9月3日后被工信部评选为“卓越级智能工厂”；
2.须提交项目投资实际发生费用的明细及有关证明材料（必须是用于本项目的合理费用，以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附有验证码的项目开支专项审计为准，相关发票、支出凭证和银行对账单时间对应）；
3.申报单位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财务状况良好，成立已满至少2个完整会计年度，有近两年财务审计报告，且近三年（2024年以来）在安全、环保、税务等方面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也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	装备工业一处
许文琳
0731-88955398

	
	11.通过国家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“揭榜挂帅”项目验收
	1.通过工信部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“揭榜挂帅”项目验收的企业；
2.须提交项目投资实际发生费用的明细及有关证明材料（必须是用于本项目的合理费用，以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附有验证码的项目开支专项审计为准，相关发票、支出凭证和银行对账单时间对应）；
3.申报单位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财务状况良好，成立已满至少2个完整会计年度，有近两年财务审计报告，且近三年（2024年以来）在安全、环保、税务等方面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也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	装备工业一处
许文琳
0731-889553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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